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受判決人  史麗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蕭嘉豪律師

            陳致璇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

訴字第3349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

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36號；起訴案號：臺灣

基隆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76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

項之規定聲請再審：

㈠、欣偉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偉傑公司）所付之每月1.

2%利息除了進到證人吳素卿戶頭外，亦有近一半之利息匯入

證人王正怡之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中，即支票兌

現帳戶中，其中一半（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

0000，發票日為每兩個月即單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0帳號

一次。剩餘部分（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

0，依發票日亦可知為每兩個月即雙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

00帳號一次。且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辯護人問當初會幫

忙聯繫證人吳素卿，要不要借款給欣偉傑公司，是因為什麼

原因？證人王正怡答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剛好大家都是同行，

有一些事情我可以掌握，當然借錢有算利息，既然有閒錢，

為何不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的擔保品，所以才覺得

這件事是可以的，所以才詢問。可見證人王正怡有借款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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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傑公司而賺取利息之動機。由證人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欣

偉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其證述有提供借款予欣偉傑公

司之動機，是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人，除了證

人吳素卿以外，證人王正怡亦為金主之一，換言之，證人王

正怡並非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

實為介紹人，則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

㈡、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為審判外言詞陳

述，本質屬於傳聞證據，且該證述前後矛盾，有顯不可信之

情形，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傳聞法則例外事

由之規定，況聲請人亦未踐行對質詰問權，準此，該審判外

陳述，應無證據能力。107年4月13日證人李秋萍之訊問地點

為其居住所，並非偵三卷第533頁所寫之「基隆市立殯葬管

理所臨時偵查庭」， 該訊問筆錄訊問地點竟有如此明顯之

記載錯誤，則該筆錄其餘證人回答内容是否記載真實，證人

李秋萍之記憶力亦因罹癌之故嚴重退化，其於107年4月13日

偵查中所為證述無法真實呈現本案實際狀況，又借款協議書

上明確為「借款」，證人李秋萍卻於107年4月13日訊問中證

稱為「投資」，顯有矛盾，是縱認證人李秋萍證述有證據能

力，其偵訊筆錄記載有誤，其於偵訊中證述亦前後矛盾，顯

無足採。

㈢、證人羅傑109年4月15日審判程序中證述當時就吳素卿借款利

息拿1.5%或1.2%整件事情並不清楚，此案亦非他經手，是聲

請人跟證人李秋萍談的，他後來問證人李秋萍等語，可見證

人羅傑未親自見聞事實之發生，僅間接轉述證人李秋萍所見

聞之供述，屬傳聞證人，無從依交互詰問之方式，消除傳聞

證據本質上之危險，無從確保聲請人之反對詰問權，縱證人

羅傑到庭接受對質詰問，其陳述仍無證據能力。借款協議書

中明確揭露吳素卿提供2000萬元借貸予欣偉傑公司，利息以

月息1.2%計算，與證人羅傑以為1.5%報酬都是吳素卿拿的之

證述，相互矛盾，證人羅傑證述0.3%利息作為中人之報酬，

卻又證稱要確認1.5%都是金主吳素卿拿的，亦顯係自相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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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是縱認證人羅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並不足

採。

㈣、由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我們内部有資金調

度表，當初是聲請人處理。我不清楚，我是負責會計，有憑

證就會照憑證作，可知證人李國聰並無受聲請人指示於資金

調度申請單上為借款月息1.5%之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

主借錢予欣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

案借貸過程實屬二事，欣偉傑公司亦無提出任何書面借貸規

則規範要求遵守，則不同借貸情況本無從相提並論，聲請人

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亦顯

示利息有兩部分計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所以是有介

紹費的概念。且實際上吳素卿之印章係為證人林素珠代刻，

支票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證人林素珠將支票給聲請人時，

聲請人檢查發現開錯，不應該開抬頭，聲請人當時請證人林

素珠重開，證人林素珠卻稱公司支票數量有限不想作廢重

開，證人林素珠亦擔心被證人李秋萍責備亦不敢去取消抬頭

用印，當時證人林素珠向聲請人表示因聲請人手不方便，可

幫忙用印於有抬頭之支票背書，故證人林素珠關於蓋在借款

協議書、擬訂台北市00區00段00段0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

協議書及附表ㄧ編號5至8上的印章是何人去刻和蓋的，我不

清楚，但都不是我做的之證詞，實與上開實情不符。且告訴

人雖為欣偉傑公司，然其實際上為一家族企業，證人羅律煌

為實際負責人、證人羅傑為實際負責人之子、證人李秋萍為

實際負責人之妻，其以公司外殼對聲請人提出刑事告訴，證

人李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現多仍就職於欣偉

傑公司，公司員工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至於證

人吳素卿，其提供2000萬元借款予欣偉傑公司時，取得月息

1.2%之利息，與借款協議書相符，0.3%佣金之部分實與證人

吳素卿無涉，證人吳素卿就0.3%佣金一事無所知悉，而吳素

卿106年11月30日偵查中雖證述提示附表中前面兩筆288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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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背書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000000000000帳號）

是其帳戶，然0000000000000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已

如前述，證人吳素卿之證述與事實不符。是證人李國聰、唐

得君、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原確定判決引為依

據之證詞，實無從作為聲請人有罪認定。　

㈤、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偉傑公司與證人吳素卿簽

立並用印，由證人李秋萍偵查中證述可稽，資金調度申請單

亦經證人李秋萍簽核，則借款協議書既僅有約定欣偉傑公司

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度單

時，理應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質疑，何

以仍同意開立相關0.3%利息支票？換言之，證人李秋萍於資

金調度申請單、借款協議書用印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

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即可進一步詢問月息0.3%

之用途，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證人李秋萍亦無遭受

詐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判決未敘明聲請人對何人施

用詐術、使何人陷於錯誤之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亦無說明不

採聲請人關於本案未生損害於他人之主張及證據之理由。且

欣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服刑期間多次寫信予聲請人，

由該等信件内容可知羅律煌於獄中對公司事務知之甚稔，亦

有授權聲請人處理公司籌措資金等事宜，聲請人是遵照公司

負責人所要求費心執行相關公司事務，羅律煌陳稱於獄中無

法獲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實，亦與

其寫給聲請人之書信内容不符。且聲請人於職務範圍外以個

人人脈協助公司借得2000萬元借款，又於公司開立擔保之本

金本票上以個人名義背書，依票據法第96條規定，聲請人對

本案借款所負背書責任本即與發票人負連帶責任，於借款人

無力清償時，身為執票人之貸與人本得自由選擇要如何取回

借款，可優先向背書之聲請人要求清償，聲請人所面臨之風

險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僅為欣偉傑公司員工之聲

請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公司背書擔保，則聲請人

取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理之情事。綜上所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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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院准為開始再審之裁定。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

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

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

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

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

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

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

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

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

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

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

　　，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

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

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

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

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

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

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

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

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

　　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349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依調

查證據之結果，認定聲請人史麗琴於民國102年5月20日任職

欣偉傑公司之財務協理，於105年2月1日晉升為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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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理欣偉傑公司之財務事務。史麗琴因欣偉傑公司之實質負

責人羅律煌於103年4月30日另案入監服刑後，欣偉傑公司營

運陷入困難，史麗琴為欣偉傑公司調度籌措資金，經王正怡

的介紹，於104年2月9日以欣偉傑公司名義向王正怡的親友

吳素卿借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約定月息以1.2%計

算，借款年限4年，自104年2月13日至108年2月13日，欣偉

傑公司另提供大菁三村都更案依都更選配表上二筆違章建築

所分配到之房屋B5-23F、B5-22F作為擔保，吳素卿並授權史

麗琴簽名及代刻印章，辦理協議書簽定及房屋權利轉讓的相

關事宜，史麗琴依委託內容代刻印章，蓋用在借款協議書、

擬訂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協

議書及權利轉讓等事項。詎史麗琴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

詐欺取財之犯意，利用不知情之財務部主管李國聰在資金調

度申請單上記載本案借款月息為1.5%，並依資金調度申請單

指示財務部同仁將借款月息依1.2%（24萬元，1個月24萬元1

張）、0.3%（6萬元，3個月18萬元1張），分別開立支票，

其中借款月息1.2%，24萬元之支票交付吳素卿，另就0.3%開

立票據金額均為18萬元如附表所示支票16張（附表編號1至

8，受款人為吳素卿；附表編號9至16受款人空白），由不知

情之財務人員交付史麗琴，史麗琴未經吳素卿之同意或授

權，先至印章店刻吳素卿之印章後，在不詳時間、地點，於

附表編號1至8前揭受款人為吳素卿之支票背面偽造「吳素

卿」之簽名4枚及印文4枚為背書，交付不知情之夫谷台生以

供行使，嗣經谷台生於發票日期屆至後前往銀行兌現而行

使，並分別存入由史麗琴所支配之谷台生及其女谷柔德之臺

北法院郵局、第一商業銀行等帳戶，共計詐得288萬元，足

以生損害於吳素卿及欣偉傑公司之權益等情，並核史麗琴所

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

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上開犯行是一行為同時觸犯二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並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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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1年4月，駁回聲請人此部分上訴確定等節，均已具

體論析明確，此經本院核閱該案電子卷宗屬實，核其論斷作

為，皆為事實審法院職權之適當行使，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

理法則，亦無違法不當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執聲請意旨，並提出再證2：存款帳號為000000000

000請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3：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0

請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再證5：

證人王正怡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證述。再證6：玉典國

際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3日函及基隆地檢署107年4月13日點

名單。再證7：玉典國際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0日函。再證

8：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9：104年2

月9日借款協議書。再證10：109年4月15日審判筆錄。再證1

1：106年10月26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12：106年11月30日

偵查訊問筆錄及附表。再證13：聲請人就醫證明。再證14：

資金調度申請單。再證15：聲請人於欣偉傑公司開立之票據

背書擔保。再證16：109年4月29日、109年4月15日審判筆

錄。再證17：欣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於服刑期間給聲

請人之親筆書信。再證18：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

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見本院卷第83至234、273至

279頁）為新證據，聲請再審，然查：

　⒈細譯聲請意旨㈠所提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內容，上

半頁收款人戶名欄固有刪除「吳素卿」字樣，且有「王正

怡」字樣之記載，然下半頁顯示匯款完成時之收款人仍列印

為「吳素卿」（見本院卷第131頁），則縱依聲請人所言臨

櫃匯款須寫匯款單，總行、分行、帳號、收款人戶名，四個

項目都必須正確，錢才匯得進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1、264

頁），然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申請書

上下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000帳

號為王正怡所有，其收有利息而為本案借款金主之一，況本

案借款金主既為吳素卿，王正怡縱亦為金主仍與其身為吳素

卿提供本案借款之介紹人不相衝突，再者，王正怡曾證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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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擔保品，才覺得這件事是

可以的，所以才詢問等語（見再證5，本院卷第134頁），縱

足以佐證王正怡提供借款之動機，仍不足以證明王正怡有出

資提供本案借款。是本節聲請意旨主張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

欣偉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由證人王正怡證述可知其有

提供借款予欣偉傑公司之動機，換言之，證人王正怡並非本

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實為介紹

人，則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等語，不足以動搖原

確定判決關於證人王正怡方屬本案借款介紹人之認定（見原

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⑶），此節聲請意旨，

並非可採。

　⒉原確定判決認定有罪所依憑之證人證述有無證據能力，以及

原確定判決判斷證明力之證人證述有無矛盾而違背經驗法則

及論理法則，均屬原確定判決採證是否違背證據法則及有無

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問題，與再審程序係

就認定事實是否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抗字第28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聲請意旨㈡指摘證人李秋

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李秋

萍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亦前後矛盾等語，以及聲請意旨

㈢指摘證人羅傑屬傳聞證人，其陳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

羅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等語，均難認與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

相符，並非可採。

　⒊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資金調度表當初是聲

請人處理，我是負責會計，有憑證就會照憑證作（見再證1

1，本院卷第151頁），則證人李國聰非無受聲請人指示作業

之可能。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依證人唐得君所稱依商場經驗

會給介紹借錢之中人或介紹佣金等情，以本次欣偉傑公司向

吳素卿借款2000萬元之過程，依吳素卿及王正怡之證述，證

人王正怡方屬本次借款之介紹人，故告訴人縱有給付佣金之

慣例，亦顯非以聲請人為對象，並指駁聲請人辯稱仲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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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吳素卿借款可收取佣金（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

一、㈢、⒊及⒋⑶），而欣偉傑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

票明細表（見再證18，本院卷第273至279頁）縱顯示利息有

兩部分計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亦與本案借款無涉，

不足證明本案借款有介紹費。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已

自承支票上偽造之印章，不是授權代刻的印章等情，倘若聲

請人主觀上有誤認上開支票係吳素卿授權處理借款範圍，自

無庸另行再去偽刻印章，顯見聲請人明知上開支票之蓋章並

非有經過吳素卿所授權，再者，聲請人主張上開支票係為支

付聲請人佣金之用，然吳素卿根本未知與欣偉傑公司之借款

有佣金一事，又何來概括授權聲請人用印簽章，聲請人辯稱

上開支票簽名、蓋章係經吳素卿概括授權，即屬無稽（見原

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㈡、⒋），則實際上吳素卿之

印章是否為證人林素珠代刻，支票是否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

　　，不影響原確定判決關於聲請人僞造吳素卿印章並且蓋印於

附表所示支票背面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

一、㈡）。至於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

申請書上下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

000帳號為王正怡所有，已如前述。是聲請意旨㈣以證人李

國聰並無受聲請人指示為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主借錢

予欣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案借貸過

程，不同借貸情況無從相提並論，由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

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是有介紹費的意

涵。且證人李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多仍就職於

欣偉傑公司，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且00000000

00000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等情，主張證人李國聰、

唐得君、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係就原確定判決

詳述理由而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此節聲請意旨，並非可

採。

　⒋由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證述自己沒有看過提示之

借款協議書，有親簽提示之資金調度單（見本院卷第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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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143頁、第191頁），則借款協議書雖僅有約定欣偉傑

公司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然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

度單時，理應無從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

質疑，換言之證人李秋萍無從於資金調度申請單簽字審核之

過程中，得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而即

可進一步詢問月息0.3%之用途，聲請人非無隱瞞並詐取金

額，證人李秋萍亦非無遭受詐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

判決亦已敘明聲請人為借款方之職員，公司對其工作上表現

係以給予工作獎金來反應，聲請人一方面傳遞吳素卿額外有

收取利息0.3%之不實訊息，致使公司財務負責人李秋萍陷於

錯誤而准許此項資金調度，增加公司此項利息支出即受有損

害，自非聲請人所稱告訴人欣偉傑公司本有支出佣金之意即

難認知欣偉傑公司受有損害（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

一、㈢、⒋⑶）。且原確定判決並未以羅律煌之證詞作為認

定聲請人如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一所示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之

證據。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主張有於欣偉傑公司向吳素

卿借款2000萬元所開立擔保用同額之商業支票背書，作為聲

請人係運用自己人脈及擔保合理取得佣金云云，惟上開背書

是否即為擔保借款之支票，依告訴人所述上開書證係屬誤植

並未提供支票正面為何供審酌，縱聲請人所言屬實，聲請人

於支票背書與是否經公司同意取得佣金實屬二事，證人唐得

君為公司之負責人係因提供資金借予公司故取得公司支付之

利息，亦非佣金，告訴人業已將所有房地供借款擔保之情

況，聲請人縱於擔保支票上背書，追償之風險亦甚微，自難

以此合理化有收取佣金之正當性，上開支票之背書難為有利

於聲請人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

⑷）。是聲請意旨㈤主張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

偉傑公司簽立並用印，證人李秋萍於資金調度申請單、借款

協議書用印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

證人吳素卿，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且羅律煌陳稱於

獄中無法獲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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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且聲請人所面臨之風險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

僅為欣偉傑公司員工之聲請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

公司背書擔保，則聲請人取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

理之情事等語，並非可採。

四、綜上，聲請意旨㈠、㈡、㈢、㈣、㈤暨再證2至18，係就原

確定判決依法調查之結果，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取捨證

據後所認定之事實，並已經詳為說明審酌之事項，徒憑己意

再重為爭執其內容而已，其所舉上開證據，經單獨或結合先

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不足

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

6款、第3項要件不符，自無准許再審之餘地，聲請人聲請再

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商啟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潘文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表（即原確定判決附表）：

編號 支票號碼 面額 票載發票日 背書人

1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

簽名1 枚

2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7月13日 偽造「吳素卿」

簽名1 枚

3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10月13日 偽造「吳素卿」

簽名1 枚

4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

簽名1 枚

5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3月31日 偽造「吳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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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1枚

6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6月30日 偽造「吳素卿」

印文1枚

7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9月30日 偽造「吳素卿」

印文1枚

8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12月31日 偽造「吳素卿」

印文1枚

9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3月31日

10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6月30日

11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9月30日

12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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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受判決人  史麗琴




代  理  人  蕭嘉豪律師
            陳致璇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349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36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76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
㈠、欣偉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偉傑公司）所付之每月1.2%利息除了進到證人吳素卿戶頭外，亦有近一半之利息匯入證人王正怡之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中，即支票兌現帳戶中，其中一半（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發票日為每兩個月即單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0帳號一次。剩餘部分（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0，依發票日亦可知為每兩個月即雙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00帳號一次。且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辯護人問當初會幫忙聯繫證人吳素卿，要不要借款給欣偉傑公司，是因為什麼原因？證人王正怡答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剛好大家都是同行，有一些事情我可以掌握，當然借錢有算利息，既然有閒錢，為何不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的擔保品，所以才覺得這件事是可以的，所以才詢問。可見證人王正怡有借款予欣偉傑公司而賺取利息之動機。由證人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欣偉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其證述有提供借款予欣偉傑公司之動機，是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人，除了證人吳素卿以外，證人王正怡亦為金主之一，換言之，證人王正怡並非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實為介紹人，則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
㈡、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為審判外言詞陳述，本質屬於傳聞證據，且該證述前後矛盾，有顯不可信之情形，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傳聞法則例外事由之規定，況聲請人亦未踐行對質詰問權，準此，該審判外陳述，應無證據能力。107年4月13日證人李秋萍之訊問地點為其居住所，並非偵三卷第533頁所寫之「基隆市立殯葬管理所臨時偵查庭」， 該訊問筆錄訊問地點竟有如此明顯之記載錯誤，則該筆錄其餘證人回答内容是否記載真實，證人李秋萍之記憶力亦因罹癌之故嚴重退化，其於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無法真實呈現本案實際狀況，又借款協議書上明確為「借款」，證人李秋萍卻於107年4月13日訊問中證稱為「投資」，顯有矛盾，是縱認證人李秋萍證述有證據能力，其偵訊筆錄記載有誤，其於偵訊中證述亦前後矛盾，顯無足採。
㈢、證人羅傑109年4月15日審判程序中證述當時就吳素卿借款利息拿1.5%或1.2%整件事情並不清楚，此案亦非他經手，是聲請人跟證人李秋萍談的，他後來問證人李秋萍等語，可見證人羅傑未親自見聞事實之發生，僅間接轉述證人李秋萍所見聞之供述，屬傳聞證人，無從依交互詰問之方式，消除傳聞證據本質上之危險，無從確保聲請人之反對詰問權，縱證人羅傑到庭接受對質詰問，其陳述仍無證據能力。借款協議書中明確揭露吳素卿提供2000萬元借貸予欣偉傑公司，利息以月息1.2%計算，與證人羅傑以為1.5%報酬都是吳素卿拿的之證述，相互矛盾，證人羅傑證述0.3%利息作為中人之報酬，卻又證稱要確認1.5%都是金主吳素卿拿的，亦顯係自相矛盾，是縱認證人羅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並不足採。
㈣、由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我們内部有資金調度表，當初是聲請人處理。我不清楚，我是負責會計，有憑證就會照憑證作，可知證人李國聰並無受聲請人指示於資金調度申請單上為借款月息1.5%之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主借錢予欣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案借貸過程實屬二事，欣偉傑公司亦無提出任何書面借貸規則規範要求遵守，則不同借貸情況本無從相提並論，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亦顯示利息有兩部分計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所以是有介紹費的概念。且實際上吳素卿之印章係為證人林素珠代刻，支票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證人林素珠將支票給聲請人時，聲請人檢查發現開錯，不應該開抬頭，聲請人當時請證人林素珠重開，證人林素珠卻稱公司支票數量有限不想作廢重開，證人林素珠亦擔心被證人李秋萍責備亦不敢去取消抬頭用印，當時證人林素珠向聲請人表示因聲請人手不方便，可幫忙用印於有抬頭之支票背書，故證人林素珠關於蓋在借款協議書、擬訂台北市00區00段00段0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協議書及附表ㄧ編號5至8上的印章是何人去刻和蓋的，我不清楚，但都不是我做的之證詞，實與上開實情不符。且告訴人雖為欣偉傑公司，然其實際上為一家族企業，證人羅律煌為實際負責人、證人羅傑為實際負責人之子、證人李秋萍為實際負責人之妻，其以公司外殼對聲請人提出刑事告訴，證人李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現多仍就職於欣偉傑公司，公司員工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至於證人吳素卿，其提供2000萬元借款予欣偉傑公司時，取得月息1.2%之利息，與借款協議書相符，0.3%佣金之部分實與證人吳素卿無涉，證人吳素卿就0.3%佣金一事無所知悉，而吳素卿106年11月30日偵查中雖證述提示附表中前面兩筆288萬存入背書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000000000000帳號）是其帳戶，然0000000000000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已如前述，證人吳素卿之證述與事實不符。是證人李國聰、唐得君、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原確定判決引為依據之證詞，實無從作為聲請人有罪認定。　
㈤、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偉傑公司與證人吳素卿簽立並用印，由證人李秋萍偵查中證述可稽，資金調度申請單亦經證人李秋萍簽核，則借款協議書既僅有約定欣偉傑公司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度單時，理應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質疑，何以仍同意開立相關0.3%利息支票？換言之，證人李秋萍於資金調度申請單、借款協議書用印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即可進一步詢問月息0.3%之用途，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證人李秋萍亦無遭受詐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判決未敘明聲請人對何人施用詐術、使何人陷於錯誤之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亦無說明不採聲請人關於本案未生損害於他人之主張及證據之理由。且欣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服刑期間多次寫信予聲請人，由該等信件内容可知羅律煌於獄中對公司事務知之甚稔，亦有授權聲請人處理公司籌措資金等事宜，聲請人是遵照公司負責人所要求費心執行相關公司事務，羅律煌陳稱於獄中無法獲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實，亦與其寫給聲請人之書信内容不符。且聲請人於職務範圍外以個人人脈協助公司借得2000萬元借款，又於公司開立擔保之本金本票上以個人名義背書，依票據法第96條規定，聲請人對本案借款所負背書責任本即與發票人負連帶責任，於借款人無力清償時，身為執票人之貸與人本得自由選擇要如何取回借款，可優先向背書之聲請人要求清償，聲請人所面臨之風險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僅為欣偉傑公司員工之聲請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公司背書擔保，則聲請人取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理之情事。綜上所陳，請鈞院准為開始再審之裁定。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
　　，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
　　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349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聲請人史麗琴於民國102年5月20日任職欣偉傑公司之財務協理，於105年2月1日晉升為副總經理，綜理欣偉傑公司之財務事務。史麗琴因欣偉傑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羅律煌於103年4月30日另案入監服刑後，欣偉傑公司營運陷入困難，史麗琴為欣偉傑公司調度籌措資金，經王正怡的介紹，於104年2月9日以欣偉傑公司名義向王正怡的親友吳素卿借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約定月息以1.2%計算，借款年限4年，自104年2月13日至108年2月13日，欣偉傑公司另提供大菁三村都更案依都更選配表上二筆違章建築所分配到之房屋B5-23F、B5-22F作為擔保，吳素卿並授權史麗琴簽名及代刻印章，辦理協議書簽定及房屋權利轉讓的相關事宜，史麗琴依委託內容代刻印章，蓋用在借款協議書、擬訂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協議書及權利轉讓等事項。詎史麗琴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利用不知情之財務部主管李國聰在資金調度申請單上記載本案借款月息為1.5%，並依資金調度申請單指示財務部同仁將借款月息依1.2%（24萬元，1個月24萬元1張）、0.3%（6萬元，3個月18萬元1張），分別開立支票，其中借款月息1.2%，24萬元之支票交付吳素卿，另就0.3%開立票據金額均為18萬元如附表所示支票16張（附表編號1至8，受款人為吳素卿；附表編號9至16受款人空白），由不知情之財務人員交付史麗琴，史麗琴未經吳素卿之同意或授權，先至印章店刻吳素卿之印章後，在不詳時間、地點，於附表編號1至8前揭受款人為吳素卿之支票背面偽造「吳素卿」之簽名4枚及印文4枚為背書，交付不知情之夫谷台生以供行使，嗣經谷台生於發票日期屆至後前往銀行兌現而行使，並分別存入由史麗琴所支配之谷台生及其女谷柔德之臺北法院郵局、第一商業銀行等帳戶，共計詐得288萬元，足以生損害於吳素卿及欣偉傑公司之權益等情，並核史麗琴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上開犯行是一行為同時觸犯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並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駁回聲請人此部分上訴確定等節，均已具體論析明確，此經本院核閱該案電子卷宗屬實，核其論斷作為，皆為事實審法院職權之適當行使，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違法不當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執聲請意旨，並提出再證2：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請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3：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0請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再證5：證人王正怡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證述。再證6：玉典國際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3日函及基隆地檢署107年4月13日點名單。再證7：玉典國際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0日函。再證8：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9：104年2月9日借款協議書。再證10：109年4月15日審判筆錄。再證11：106年10月26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12：106年11月30日偵查訊問筆錄及附表。再證13：聲請人就醫證明。再證14：資金調度申請單。再證15：聲請人於欣偉傑公司開立之票據背書擔保。再證16：109年4月29日、109年4月15日審判筆錄。再證17：欣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於服刑期間給聲請人之親筆書信。再證18：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見本院卷第83至234、273至279頁）為新證據，聲請再審，然查：
　⒈細譯聲請意旨㈠所提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內容，上半頁收款人戶名欄固有刪除「吳素卿」字樣，且有「王正怡」字樣之記載，然下半頁顯示匯款完成時之收款人仍列印為「吳素卿」（見本院卷第131頁），則縱依聲請人所言臨櫃匯款須寫匯款單，總行、分行、帳號、收款人戶名，四個項目都必須正確，錢才匯得進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1、264頁），然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申請書上下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000帳號為王正怡所有，其收有利息而為本案借款金主之一，況本案借款金主既為吳素卿，王正怡縱亦為金主仍與其身為吳素卿提供本案借款之介紹人不相衝突，再者，王正怡曾證述為何不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擔保品，才覺得這件事是可以的，所以才詢問等語（見再證5，本院卷第134頁），縱足以佐證王正怡提供借款之動機，仍不足以證明王正怡有出資提供本案借款。是本節聲請意旨主張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欣偉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由證人王正怡證述可知其有提供借款予欣偉傑公司之動機，換言之，證人王正怡並非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實為介紹人，則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等語，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關於證人王正怡方屬本案借款介紹人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⑶），此節聲請意旨，並非可採。
　⒉原確定判決認定有罪所依憑之證人證述有無證據能力，以及原確定判決判斷證明力之證人證述有無矛盾而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均屬原確定判決採證是否違背證據法則及有無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問題，與再審程序係就認定事實是否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8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聲請意旨㈡指摘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李秋萍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亦前後矛盾等語，以及聲請意旨㈢指摘證人羅傑屬傳聞證人，其陳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羅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等語，均難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相符，並非可採。
　⒊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資金調度表當初是聲請人處理，我是負責會計，有憑證就會照憑證作（見再證11，本院卷第151頁），則證人李國聰非無受聲請人指示作業之可能。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依證人唐得君所稱依商場經驗會給介紹借錢之中人或介紹佣金等情，以本次欣偉傑公司向吳素卿借款2000萬元之過程，依吳素卿及王正怡之證述，證人王正怡方屬本次借款之介紹人，故告訴人縱有給付佣金之慣例，亦顯非以聲請人為對象，並指駁聲請人辯稱仲介公司與吳素卿借款可收取佣金（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⒊及⒋⑶），而欣偉傑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見再證18，本院卷第273至279頁）縱顯示利息有兩部分計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亦與本案借款無涉，不足證明本案借款有介紹費。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已自承支票上偽造之印章，不是授權代刻的印章等情，倘若聲請人主觀上有誤認上開支票係吳素卿授權處理借款範圍，自無庸另行再去偽刻印章，顯見聲請人明知上開支票之蓋章並非有經過吳素卿所授權，再者，聲請人主張上開支票係為支付聲請人佣金之用，然吳素卿根本未知與欣偉傑公司之借款有佣金一事，又何來概括授權聲請人用印簽章，聲請人辯稱上開支票簽名、蓋章係經吳素卿概括授權，即屬無稽（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㈡、⒋），則實際上吳素卿之印章是否為證人林素珠代刻，支票是否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
　　，不影響原確定判決關於聲請人僞造吳素卿印章並且蓋印於附表所示支票背面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㈡）。至於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申請書上下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000帳號為王正怡所有，已如前述。是聲請意旨㈣以證人李國聰並無受聲請人指示為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主借錢予欣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案借貸過程，不同借貸情況無從相提並論，由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是有介紹費的意涵。且證人李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多仍就職於欣偉傑公司，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且0000000000000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等情，主張證人李國聰、唐得君、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係就原確定判決詳述理由而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此節聲請意旨，並非可採。
　⒋由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證述自己沒有看過提示之借款協議書，有親簽提示之資金調度單（見本院卷第139頁、第143頁、第191頁），則借款協議書雖僅有約定欣偉傑公司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然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度單時，理應無從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質疑，換言之證人李秋萍無從於資金調度申請單簽字審核之過程中，得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而即可進一步詢問月息0.3%之用途，聲請人非無隱瞞並詐取金額，證人李秋萍亦非無遭受詐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判決亦已敘明聲請人為借款方之職員，公司對其工作上表現係以給予工作獎金來反應，聲請人一方面傳遞吳素卿額外有收取利息0.3%之不實訊息，致使公司財務負責人李秋萍陷於錯誤而准許此項資金調度，增加公司此項利息支出即受有損害，自非聲請人所稱告訴人欣偉傑公司本有支出佣金之意即難認知欣偉傑公司受有損害（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⑶）。且原確定判決並未以羅律煌之證詞作為認定聲請人如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一所示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之證據。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主張有於欣偉傑公司向吳素卿借款2000萬元所開立擔保用同額之商業支票背書，作為聲請人係運用自己人脈及擔保合理取得佣金云云，惟上開背書是否即為擔保借款之支票，依告訴人所述上開書證係屬誤植並未提供支票正面為何供審酌，縱聲請人所言屬實，聲請人於支票背書與是否經公司同意取得佣金實屬二事，證人唐得君為公司之負責人係因提供資金借予公司故取得公司支付之利息，亦非佣金，告訴人業已將所有房地供借款擔保之情況，聲請人縱於擔保支票上背書，追償之風險亦甚微，自難以此合理化有收取佣金之正當性，上開支票之背書難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⑷）。是聲請意旨㈤主張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偉傑公司簽立並用印，證人李秋萍於資金調度申請單、借款協議書用印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且羅律煌陳稱於獄中無法獲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實。且聲請人所面臨之風險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僅為欣偉傑公司員工之聲請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公司背書擔保，則聲請人取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理之情事等語，並非可採。
四、綜上，聲請意旨㈠、㈡、㈢、㈣、㈤暨再證2至18，係就原確定判決依法調查之結果，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取捨證據後所認定之事實，並已經詳為說明審酌之事項，徒憑己意再重為爭執其內容而已，其所舉上開證據，經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不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要件不符，自無准許再審之餘地，聲請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商啟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潘文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表（即原確定判決附表）：
		編號

		支票號碼

		面額

		票載發票日

		背書人



		1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2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7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3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10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4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5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3月31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6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6月30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7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9月30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8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12月31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9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3月31日

		




		10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6月30日

		




		11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9月30日

		




		12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12月31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受判決人  史麗琴


代  理  人  蕭嘉豪律師
            陳致璇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
訴字第3349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
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36號；起訴案號：臺灣
基隆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76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
    項之規定聲請再審：
㈠、欣偉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偉傑公司）所付之每月1.2
    %利息除了進到證人吳素卿戶頭外，亦有近一半之利息匯入
    證人王正怡之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中，即支票兌
    現帳戶中，其中一半（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
    0000，發票日為每兩個月即單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0帳號
    一次。剩餘部分（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
    0，依發票日亦可知為每兩個月即雙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
    00帳號一次。且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辯護人問當初會幫
    忙聯繫證人吳素卿，要不要借款給欣偉傑公司，是因為什麼
    原因？證人王正怡答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剛好大家都是同行，
    有一些事情我可以掌握，當然借錢有算利息，既然有閒錢，
    為何不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的擔保品，所以才覺得
    這件事是可以的，所以才詢問。可見證人王正怡有借款予欣
    偉傑公司而賺取利息之動機。由證人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欣
    偉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其證述有提供借款予欣偉傑公
    司之動機，是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人，除了證
    人吳素卿以外，證人王正怡亦為金主之一，換言之，證人王
    正怡並非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
    實為介紹人，則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
㈡、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為審判外言詞陳
    述，本質屬於傳聞證據，且該證述前後矛盾，有顯不可信之
    情形，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傳聞法則例外事
    由之規定，況聲請人亦未踐行對質詰問權，準此，該審判外
    陳述，應無證據能力。107年4月13日證人李秋萍之訊問地點
    為其居住所，並非偵三卷第533頁所寫之「基隆市立殯葬管
    理所臨時偵查庭」， 該訊問筆錄訊問地點竟有如此明顯之
    記載錯誤，則該筆錄其餘證人回答内容是否記載真實，證人
    李秋萍之記憶力亦因罹癌之故嚴重退化，其於107年4月13日
    偵查中所為證述無法真實呈現本案實際狀況，又借款協議書
    上明確為「借款」，證人李秋萍卻於107年4月13日訊問中證
    稱為「投資」，顯有矛盾，是縱認證人李秋萍證述有證據能
    力，其偵訊筆錄記載有誤，其於偵訊中證述亦前後矛盾，顯
    無足採。
㈢、證人羅傑109年4月15日審判程序中證述當時就吳素卿借款利
    息拿1.5%或1.2%整件事情並不清楚，此案亦非他經手，是聲
    請人跟證人李秋萍談的，他後來問證人李秋萍等語，可見證
    人羅傑未親自見聞事實之發生，僅間接轉述證人李秋萍所見
    聞之供述，屬傳聞證人，無從依交互詰問之方式，消除傳聞
    證據本質上之危險，無從確保聲請人之反對詰問權，縱證人
    羅傑到庭接受對質詰問，其陳述仍無證據能力。借款協議書
    中明確揭露吳素卿提供2000萬元借貸予欣偉傑公司，利息以
    月息1.2%計算，與證人羅傑以為1.5%報酬都是吳素卿拿的之
    證述，相互矛盾，證人羅傑證述0.3%利息作為中人之報酬，
    卻又證稱要確認1.5%都是金主吳素卿拿的，亦顯係自相矛盾
    ，是縱認證人羅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並不足採
    。
㈣、由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我們内部有資金調度
    表，當初是聲請人處理。我不清楚，我是負責會計，有憑證
    就會照憑證作，可知證人李國聰並無受聲請人指示於資金調
    度申請單上為借款月息1.5%之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主
    借錢予欣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案
    借貸過程實屬二事，欣偉傑公司亦無提出任何書面借貸規則
    規範要求遵守，則不同借貸情況本無從相提並論，聲請人任
    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亦顯示
    利息有兩部分計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所以是有介紹
    費的概念。且實際上吳素卿之印章係為證人林素珠代刻，支
    票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證人林素珠將支票給聲請人時，聲
    請人檢查發現開錯，不應該開抬頭，聲請人當時請證人林素
    珠重開，證人林素珠卻稱公司支票數量有限不想作廢重開，
    證人林素珠亦擔心被證人李秋萍責備亦不敢去取消抬頭用印
    ，當時證人林素珠向聲請人表示因聲請人手不方便，可幫忙
    用印於有抬頭之支票背書，故證人林素珠關於蓋在借款協議
    書、擬訂台北市00區00段00段0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協議
    書及附表ㄧ編號5至8上的印章是何人去刻和蓋的，我不清楚
    ，但都不是我做的之證詞，實與上開實情不符。且告訴人雖
    為欣偉傑公司，然其實際上為一家族企業，證人羅律煌為實
    際負責人、證人羅傑為實際負責人之子、證人李秋萍為實際
    負責人之妻，其以公司外殼對聲請人提出刑事告訴，證人李
    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現多仍就職於欣偉傑公
    司，公司員工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至於證人吳
    素卿，其提供2000萬元借款予欣偉傑公司時，取得月息1.2%
    之利息，與借款協議書相符，0.3%佣金之部分實與證人吳素
    卿無涉，證人吳素卿就0.3%佣金一事無所知悉，而吳素卿10
    6年11月30日偵查中雖證述提示附表中前面兩筆288萬存入背
    書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000000000000帳號）是其
    帳戶，然0000000000000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已如前
    述，證人吳素卿之證述與事實不符。是證人李國聰、唐得君
    、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原確定判決引為依據之
    證詞，實無從作為聲請人有罪認定。　
㈤、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偉傑公司與證人吳素卿簽
    立並用印，由證人李秋萍偵查中證述可稽，資金調度申請單
    亦經證人李秋萍簽核，則借款協議書既僅有約定欣偉傑公司
    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度單時
    ，理應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質疑，何以
    仍同意開立相關0.3%利息支票？換言之，證人李秋萍於資金
    調度申請單、借款協議書用印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3%
    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即可進一步詢問月息0.3%之
    用途，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證人李秋萍亦無遭受詐
    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判決未敘明聲請人對何人施用
    詐術、使何人陷於錯誤之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亦無說明不採
    聲請人關於本案未生損害於他人之主張及證據之理由。且欣
    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服刑期間多次寫信予聲請人，由
    該等信件内容可知羅律煌於獄中對公司事務知之甚稔，亦有
    授權聲請人處理公司籌措資金等事宜，聲請人是遵照公司負
    責人所要求費心執行相關公司事務，羅律煌陳稱於獄中無法
    獲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實，亦與其
    寫給聲請人之書信内容不符。且聲請人於職務範圍外以個人
    人脈協助公司借得2000萬元借款，又於公司開立擔保之本金
    本票上以個人名義背書，依票據法第96條規定，聲請人對本
    案借款所負背書責任本即與發票人負連帶責任，於借款人無
    力清償時，身為執票人之貸與人本得自由選擇要如何取回借
    款，可優先向背書之聲請人要求清償，聲請人所面臨之風險
    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僅為欣偉傑公司員工之聲請
    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公司背書擔保，則聲請人取
    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理之情事。綜上所陳，請鈞
    院准為開始再審之裁定。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
    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
    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
    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
    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
    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
    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
    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
    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
    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
    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
　　，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
    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
    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
    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
    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
    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
    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
    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
    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
　　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349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依調查
    證據之結果，認定聲請人史麗琴於民國102年5月20日任職欣
    偉傑公司之財務協理，於105年2月1日晉升為副總經理，綜
    理欣偉傑公司之財務事務。史麗琴因欣偉傑公司之實質負責
    人羅律煌於103年4月30日另案入監服刑後，欣偉傑公司營運
    陷入困難，史麗琴為欣偉傑公司調度籌措資金，經王正怡的
    介紹，於104年2月9日以欣偉傑公司名義向王正怡的親友吳
    素卿借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約定月息以1.2%計算，
    借款年限4年，自104年2月13日至108年2月13日，欣偉傑公
    司另提供大菁三村都更案依都更選配表上二筆違章建築所分
    配到之房屋B5-23F、B5-22F作為擔保，吳素卿並授權史麗琴
    簽名及代刻印章，辦理協議書簽定及房屋權利轉讓的相關事
    宜，史麗琴依委託內容代刻印章，蓋用在借款協議書、擬訂
    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協議書及權利
    轉讓等事項。詎史麗琴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
    犯意，利用不知情之財務部主管李國聰在資金調度申請單上
    記載本案借款月息為1.5%，並依資金調度申請單指示財務部
    同仁將借款月息依1.2%（24萬元，1個月24萬元1張）、0.3%
    （6萬元，3個月18萬元1張），分別開立支票，其中借款月
    息1.2%，24萬元之支票交付吳素卿，另就0.3%開立票據金額
    均為18萬元如附表所示支票16張（附表編號1至8，受款人為
    吳素卿；附表編號9至16受款人空白），由不知情之財務人
    員交付史麗琴，史麗琴未經吳素卿之同意或授權，先至印章
    店刻吳素卿之印章後，在不詳時間、地點，於附表編號1至8
    前揭受款人為吳素卿之支票背面偽造「吳素卿」之簽名4枚
    及印文4枚為背書，交付不知情之夫谷台生以供行使，嗣經
    谷台生於發票日期屆至後前往銀行兌現而行使，並分別存入
    由史麗琴所支配之谷台生及其女谷柔德之臺北法院郵局、第
    一商業銀行等帳戶，共計詐得288萬元，足以生損害於吳素
    卿及欣偉傑公司之權益等情，並核史麗琴所為係犯刑法第21
    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取財罪，上開犯行是一行為同時觸犯二罪名，為想像競合
    犯，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並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
    ，駁回聲請人此部分上訴確定等節，均已具體論析明確，此
    經本院核閱該案電子卷宗屬實，核其論斷作為，皆為事實審
    法院職權之適當行使，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違
    法不當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執聲請意旨，並提出再證2：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
    00請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3：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0請
    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再證5：證
    人王正怡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證述。再證6：玉典國際
    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3日函及基隆地檢署107年4月13日點名
    單。再證7：玉典國際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0日函。再證8：
    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9：104年2月9
    日借款協議書。再證10：109年4月15日審判筆錄。再證11：
    106年10月26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12：106年11月30日偵查
    訊問筆錄及附表。再證13：聲請人就醫證明。再證14：資金
    調度申請單。再證15：聲請人於欣偉傑公司開立之票據背書
    擔保。再證16：109年4月29日、109年4月15日審判筆錄。再
    證17：欣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於服刑期間給聲請人之
    親筆書信。再證18：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
    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見本院卷第83至234、273至279頁
    ）為新證據，聲請再審，然查：
　⒈細譯聲請意旨㈠所提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內容，上半
    頁收款人戶名欄固有刪除「吳素卿」字樣，且有「王正怡」
    字樣之記載，然下半頁顯示匯款完成時之收款人仍列印為「
    吳素卿」（見本院卷第131頁），則縱依聲請人所言臨櫃匯
    款須寫匯款單，總行、分行、帳號、收款人戶名，四個項目
    都必須正確，錢才匯得進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1、264頁）
    ，然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申請書上下
    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000帳號為
    王正怡所有，其收有利息而為本案借款金主之一，況本案借
    款金主既為吳素卿，王正怡縱亦為金主仍與其身為吳素卿提
    供本案借款之介紹人不相衝突，再者，王正怡曾證述為何不
    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擔保品，才覺得這件事是可以
    的，所以才詢問等語（見再證5，本院卷第134頁），縱足以
    佐證王正怡提供借款之動機，仍不足以證明王正怡有出資提
    供本案借款。是本節聲請意旨主張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欣偉
    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由證人王正怡證述可知其有提供
    借款予欣偉傑公司之動機，換言之，證人王正怡並非本案借
    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實為介紹人，則
    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等語，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
    決關於證人王正怡方屬本案借款介紹人之認定（見原確定判
    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⑶），此節聲請意旨，並非可採
    。
　⒉原確定判決認定有罪所依憑之證人證述有無證據能力，以及
    原確定判決判斷證明力之證人證述有無矛盾而違背經驗法則
    及論理法則，均屬原確定判決採證是否違背證據法則及有無
    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問題，與再審程序係
    就認定事實是否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抗字第28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聲請意旨㈡指摘證人李秋萍
    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李秋萍
    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亦前後矛盾等語，以及聲請意旨㈢
    指摘證人羅傑屬傳聞證人，其陳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羅
    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等語，均難認與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相
    符，並非可採。
　⒊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資金調度表當初是聲請
    人處理，我是負責會計，有憑證就會照憑證作（見再證11，
    本院卷第151頁），則證人李國聰非無受聲請人指示作業之
    可能。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依證人唐得君所稱依商場經驗會
    給介紹借錢之中人或介紹佣金等情，以本次欣偉傑公司向吳
    素卿借款2000萬元之過程，依吳素卿及王正怡之證述，證人
    王正怡方屬本次借款之介紹人，故告訴人縱有給付佣金之慣
    例，亦顯非以聲請人為對象，並指駁聲請人辯稱仲介公司與
    吳素卿借款可收取佣金（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
    ㈢、⒊及⒋⑶），而欣偉傑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
    （見再證18，本院卷第273至279頁）縱顯示利息有兩部分計
    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亦與本案借款無涉，不足證明
    本案借款有介紹費。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已自承支票
    上偽造之印章，不是授權代刻的印章等情，倘若聲請人主觀
    上有誤認上開支票係吳素卿授權處理借款範圍，自無庸另行
    再去偽刻印章，顯見聲請人明知上開支票之蓋章並非有經過
    吳素卿所授權，再者，聲請人主張上開支票係為支付聲請人
    佣金之用，然吳素卿根本未知與欣偉傑公司之借款有佣金一
    事，又何來概括授權聲請人用印簽章，聲請人辯稱上開支票
    簽名、蓋章係經吳素卿概括授權，即屬無稽（見原確定判決
    理由欄甲、貳、一、㈡、⒋），則實際上吳素卿之印章是否為
    證人林素珠代刻，支票是否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
　　，不影響原確定判決關於聲請人僞造吳素卿印章並且蓋印於
    附表所示支票背面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
    、㈡）。至於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申請
    書上下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000
    帳號為王正怡所有，已如前述。是聲請意旨㈣以證人李國聰
    並無受聲請人指示為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主借錢予欣
    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案借貸過程，
    不同借貸情況無從相提並論，由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
    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是有介紹費的意涵。且
    證人李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多仍就職於欣偉傑
    公司，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且0000000000000
    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等情，主張證人李國聰、唐得君
    、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係就原確定判決詳述理
    由而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此節聲請意旨，並非可採。
　⒋由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證述自己沒有看過提示之
    借款協議書，有親簽提示之資金調度單（見本院卷第139頁
    、第143頁、第191頁），則借款協議書雖僅有約定欣偉傑公
    司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然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度
    單時，理應無從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質
    疑，換言之證人李秋萍無從於資金調度申請單簽字審核之過
    程中，得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而即可
    進一步詢問月息0.3%之用途，聲請人非無隱瞞並詐取金額，
    證人李秋萍亦非無遭受詐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判決
    亦已敘明聲請人為借款方之職員，公司對其工作上表現係以
    給予工作獎金來反應，聲請人一方面傳遞吳素卿額外有收取
    利息0.3%之不實訊息，致使公司財務負責人李秋萍陷於錯誤
    而准許此項資金調度，增加公司此項利息支出即受有損害，
    自非聲請人所稱告訴人欣偉傑公司本有支出佣金之意即難認
    知欣偉傑公司受有損害（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
    ㈢、⒋⑶）。且原確定判決並未以羅律煌之證詞作為認定聲請
    人如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一所示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之證據。
    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主張有於欣偉傑公司向吳素卿借款
    2000萬元所開立擔保用同額之商業支票背書，作為聲請人係
    運用自己人脈及擔保合理取得佣金云云，惟上開背書是否即
    為擔保借款之支票，依告訴人所述上開書證係屬誤植並未提
    供支票正面為何供審酌，縱聲請人所言屬實，聲請人於支票
    背書與是否經公司同意取得佣金實屬二事，證人唐得君為公
    司之負責人係因提供資金借予公司故取得公司支付之利息，
    亦非佣金，告訴人業已將所有房地供借款擔保之情況，聲請
    人縱於擔保支票上背書，追償之風險亦甚微，自難以此合理
    化有收取佣金之正當性，上開支票之背書難為有利於聲請人
    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⑷）。是聲
    請意旨㈤主張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偉傑公司簽
    立並用印，證人李秋萍於資金調度申請單、借款協議書用印
    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
    ，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且羅律煌陳稱於獄中無法獲
    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實。且聲請人
    所面臨之風險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僅為欣偉傑公
    司員工之聲請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公司背書擔保
    ，則聲請人取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理之情事等語
    ，並非可採。
四、綜上，聲請意旨㈠、㈡、㈢、㈣、㈤暨再證2至18，係就原確定判
    決依法調查之結果，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取捨證據後所
    認定之事實，並已經詳為說明審酌之事項，徒憑己意再重為
    爭執其內容而已，其所舉上開證據，經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
    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不足以動搖
    原有罪之確定判決，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第3項要件不符，自無准許再審之餘地，聲請人聲請再審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商啟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潘文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表（即原確定判決附表）：
編號 支票號碼 面額 票載發票日 背書人 1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2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7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3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10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4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5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3月31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6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6月30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7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9月30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8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12月31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9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3月31日  10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6月30日  11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9月30日  12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12月31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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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蕭嘉豪律師
            陳致璇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349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36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76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
㈠、欣偉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偉傑公司）所付之每月1.2%利息除了進到證人吳素卿戶頭外，亦有近一半之利息匯入證人王正怡之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中，即支票兌現帳戶中，其中一半（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發票日為每兩個月即單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0帳號一次。剩餘部分（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0，依發票日亦可知為每兩個月即雙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00帳號一次。且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辯護人問當初會幫忙聯繫證人吳素卿，要不要借款給欣偉傑公司，是因為什麼原因？證人王正怡答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剛好大家都是同行，有一些事情我可以掌握，當然借錢有算利息，既然有閒錢，為何不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的擔保品，所以才覺得這件事是可以的，所以才詢問。可見證人王正怡有借款予欣偉傑公司而賺取利息之動機。由證人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欣偉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其證述有提供借款予欣偉傑公司之動機，是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人，除了證人吳素卿以外，證人王正怡亦為金主之一，換言之，證人王正怡並非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實為介紹人，則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
㈡、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為審判外言詞陳述，本質屬於傳聞證據，且該證述前後矛盾，有顯不可信之情形，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傳聞法則例外事由之規定，況聲請人亦未踐行對質詰問權，準此，該審判外陳述，應無證據能力。107年4月13日證人李秋萍之訊問地點為其居住所，並非偵三卷第533頁所寫之「基隆市立殯葬管理所臨時偵查庭」， 該訊問筆錄訊問地點竟有如此明顯之記載錯誤，則該筆錄其餘證人回答内容是否記載真實，證人李秋萍之記憶力亦因罹癌之故嚴重退化，其於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無法真實呈現本案實際狀況，又借款協議書上明確為「借款」，證人李秋萍卻於107年4月13日訊問中證稱為「投資」，顯有矛盾，是縱認證人李秋萍證述有證據能力，其偵訊筆錄記載有誤，其於偵訊中證述亦前後矛盾，顯無足採。
㈢、證人羅傑109年4月15日審判程序中證述當時就吳素卿借款利息拿1.5%或1.2%整件事情並不清楚，此案亦非他經手，是聲請人跟證人李秋萍談的，他後來問證人李秋萍等語，可見證人羅傑未親自見聞事實之發生，僅間接轉述證人李秋萍所見聞之供述，屬傳聞證人，無從依交互詰問之方式，消除傳聞證據本質上之危險，無從確保聲請人之反對詰問權，縱證人羅傑到庭接受對質詰問，其陳述仍無證據能力。借款協議書中明確揭露吳素卿提供2000萬元借貸予欣偉傑公司，利息以月息1.2%計算，與證人羅傑以為1.5%報酬都是吳素卿拿的之證述，相互矛盾，證人羅傑證述0.3%利息作為中人之報酬，卻又證稱要確認1.5%都是金主吳素卿拿的，亦顯係自相矛盾，是縱認證人羅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並不足採。
㈣、由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我們内部有資金調度表，當初是聲請人處理。我不清楚，我是負責會計，有憑證就會照憑證作，可知證人李國聰並無受聲請人指示於資金調度申請單上為借款月息1.5%之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主借錢予欣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案借貸過程實屬二事，欣偉傑公司亦無提出任何書面借貸規則規範要求遵守，則不同借貸情況本無從相提並論，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亦顯示利息有兩部分計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所以是有介紹費的概念。且實際上吳素卿之印章係為證人林素珠代刻，支票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證人林素珠將支票給聲請人時，聲請人檢查發現開錯，不應該開抬頭，聲請人當時請證人林素珠重開，證人林素珠卻稱公司支票數量有限不想作廢重開，證人林素珠亦擔心被證人李秋萍責備亦不敢去取消抬頭用印，當時證人林素珠向聲請人表示因聲請人手不方便，可幫忙用印於有抬頭之支票背書，故證人林素珠關於蓋在借款協議書、擬訂台北市00區00段00段0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協議書及附表ㄧ編號5至8上的印章是何人去刻和蓋的，我不清楚，但都不是我做的之證詞，實與上開實情不符。且告訴人雖為欣偉傑公司，然其實際上為一家族企業，證人羅律煌為實際負責人、證人羅傑為實際負責人之子、證人李秋萍為實際負責人之妻，其以公司外殼對聲請人提出刑事告訴，證人李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現多仍就職於欣偉傑公司，公司員工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至於證人吳素卿，其提供2000萬元借款予欣偉傑公司時，取得月息1.2%之利息，與借款協議書相符，0.3%佣金之部分實與證人吳素卿無涉，證人吳素卿就0.3%佣金一事無所知悉，而吳素卿106年11月30日偵查中雖證述提示附表中前面兩筆288萬存入背書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000000000000帳號）是其帳戶，然0000000000000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已如前述，證人吳素卿之證述與事實不符。是證人李國聰、唐得君、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原確定判決引為依據之證詞，實無從作為聲請人有罪認定。　
㈤、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偉傑公司與證人吳素卿簽立並用印，由證人李秋萍偵查中證述可稽，資金調度申請單亦經證人李秋萍簽核，則借款協議書既僅有約定欣偉傑公司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度單時，理應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質疑，何以仍同意開立相關0.3%利息支票？換言之，證人李秋萍於資金調度申請單、借款協議書用印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即可進一步詢問月息0.3%之用途，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證人李秋萍亦無遭受詐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判決未敘明聲請人對何人施用詐術、使何人陷於錯誤之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亦無說明不採聲請人關於本案未生損害於他人之主張及證據之理由。且欣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服刑期間多次寫信予聲請人，由該等信件内容可知羅律煌於獄中對公司事務知之甚稔，亦有授權聲請人處理公司籌措資金等事宜，聲請人是遵照公司負責人所要求費心執行相關公司事務，羅律煌陳稱於獄中無法獲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實，亦與其寫給聲請人之書信内容不符。且聲請人於職務範圍外以個人人脈協助公司借得2000萬元借款，又於公司開立擔保之本金本票上以個人名義背書，依票據法第96條規定，聲請人對本案借款所負背書責任本即與發票人負連帶責任，於借款人無力清償時，身為執票人之貸與人本得自由選擇要如何取回借款，可優先向背書之聲請人要求清償，聲請人所面臨之風險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僅為欣偉傑公司員工之聲請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公司背書擔保，則聲請人取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理之情事。綜上所陳，請鈞院准為開始再審之裁定。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
　　，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
　　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349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聲請人史麗琴於民國102年5月20日任職欣偉傑公司之財務協理，於105年2月1日晉升為副總經理，綜理欣偉傑公司之財務事務。史麗琴因欣偉傑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羅律煌於103年4月30日另案入監服刑後，欣偉傑公司營運陷入困難，史麗琴為欣偉傑公司調度籌措資金，經王正怡的介紹，於104年2月9日以欣偉傑公司名義向王正怡的親友吳素卿借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約定月息以1.2%計算，借款年限4年，自104年2月13日至108年2月13日，欣偉傑公司另提供大菁三村都更案依都更選配表上二筆違章建築所分配到之房屋B5-23F、B5-22F作為擔保，吳素卿並授權史麗琴簽名及代刻印章，辦理協議書簽定及房屋權利轉讓的相關事宜，史麗琴依委託內容代刻印章，蓋用在借款協議書、擬訂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協議書及權利轉讓等事項。詎史麗琴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利用不知情之財務部主管李國聰在資金調度申請單上記載本案借款月息為1.5%，並依資金調度申請單指示財務部同仁將借款月息依1.2%（24萬元，1個月24萬元1張）、0.3%（6萬元，3個月18萬元1張），分別開立支票，其中借款月息1.2%，24萬元之支票交付吳素卿，另就0.3%開立票據金額均為18萬元如附表所示支票16張（附表編號1至8，受款人為吳素卿；附表編號9至16受款人空白），由不知情之財務人員交付史麗琴，史麗琴未經吳素卿之同意或授權，先至印章店刻吳素卿之印章後，在不詳時間、地點，於附表編號1至8前揭受款人為吳素卿之支票背面偽造「吳素卿」之簽名4枚及印文4枚為背書，交付不知情之夫谷台生以供行使，嗣經谷台生於發票日期屆至後前往銀行兌現而行使，並分別存入由史麗琴所支配之谷台生及其女谷柔德之臺北法院郵局、第一商業銀行等帳戶，共計詐得288萬元，足以生損害於吳素卿及欣偉傑公司之權益等情，並核史麗琴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上開犯行是一行為同時觸犯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並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駁回聲請人此部分上訴確定等節，均已具體論析明確，此經本院核閱該案電子卷宗屬實，核其論斷作為，皆為事實審法院職權之適當行使，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違法不當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執聲請意旨，並提出再證2：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請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3：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0請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再證5：證人王正怡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證述。再證6：玉典國際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3日函及基隆地檢署107年4月13日點名單。再證7：玉典國際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0日函。再證8：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9：104年2月9日借款協議書。再證10：109年4月15日審判筆錄。再證11：106年10月26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12：106年11月30日偵查訊問筆錄及附表。再證13：聲請人就醫證明。再證14：資金調度申請單。再證15：聲請人於欣偉傑公司開立之票據背書擔保。再證16：109年4月29日、109年4月15日審判筆錄。再證17：欣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於服刑期間給聲請人之親筆書信。再證18：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見本院卷第83至234、273至279頁）為新證據，聲請再審，然查：
　⒈細譯聲請意旨㈠所提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內容，上半頁收款人戶名欄固有刪除「吳素卿」字樣，且有「王正怡」字樣之記載，然下半頁顯示匯款完成時之收款人仍列印為「吳素卿」（見本院卷第131頁），則縱依聲請人所言臨櫃匯款須寫匯款單，總行、分行、帳號、收款人戶名，四個項目都必須正確，錢才匯得進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1、264頁），然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申請書上下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000帳號為王正怡所有，其收有利息而為本案借款金主之一，況本案借款金主既為吳素卿，王正怡縱亦為金主仍與其身為吳素卿提供本案借款之介紹人不相衝突，再者，王正怡曾證述為何不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擔保品，才覺得這件事是可以的，所以才詢問等語（見再證5，本院卷第134頁），縱足以佐證王正怡提供借款之動機，仍不足以證明王正怡有出資提供本案借款。是本節聲請意旨主張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欣偉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由證人王正怡證述可知其有提供借款予欣偉傑公司之動機，換言之，證人王正怡並非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實為介紹人，則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等語，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關於證人王正怡方屬本案借款介紹人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⑶），此節聲請意旨，並非可採。
　⒉原確定判決認定有罪所依憑之證人證述有無證據能力，以及原確定判決判斷證明力之證人證述有無矛盾而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均屬原確定判決採證是否違背證據法則及有無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問題，與再審程序係就認定事實是否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8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聲請意旨㈡指摘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李秋萍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亦前後矛盾等語，以及聲請意旨㈢指摘證人羅傑屬傳聞證人，其陳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羅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等語，均難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相符，並非可採。
　⒊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資金調度表當初是聲請人處理，我是負責會計，有憑證就會照憑證作（見再證11，本院卷第151頁），則證人李國聰非無受聲請人指示作業之可能。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依證人唐得君所稱依商場經驗會給介紹借錢之中人或介紹佣金等情，以本次欣偉傑公司向吳素卿借款2000萬元之過程，依吳素卿及王正怡之證述，證人王正怡方屬本次借款之介紹人，故告訴人縱有給付佣金之慣例，亦顯非以聲請人為對象，並指駁聲請人辯稱仲介公司與吳素卿借款可收取佣金（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⒊及⒋⑶），而欣偉傑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見再證18，本院卷第273至279頁）縱顯示利息有兩部分計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亦與本案借款無涉，不足證明本案借款有介紹費。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已自承支票上偽造之印章，不是授權代刻的印章等情，倘若聲請人主觀上有誤認上開支票係吳素卿授權處理借款範圍，自無庸另行再去偽刻印章，顯見聲請人明知上開支票之蓋章並非有經過吳素卿所授權，再者，聲請人主張上開支票係為支付聲請人佣金之用，然吳素卿根本未知與欣偉傑公司之借款有佣金一事，又何來概括授權聲請人用印簽章，聲請人辯稱上開支票簽名、蓋章係經吳素卿概括授權，即屬無稽（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㈡、⒋），則實際上吳素卿之印章是否為證人林素珠代刻，支票是否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
　　，不影響原確定判決關於聲請人僞造吳素卿印章並且蓋印於附表所示支票背面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㈡）。至於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申請書上下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000帳號為王正怡所有，已如前述。是聲請意旨㈣以證人李國聰並無受聲請人指示為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主借錢予欣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案借貸過程，不同借貸情況無從相提並論，由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是有介紹費的意涵。且證人李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多仍就職於欣偉傑公司，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且0000000000000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等情，主張證人李國聰、唐得君、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係就原確定判決詳述理由而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此節聲請意旨，並非可採。
　⒋由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證述自己沒有看過提示之借款協議書，有親簽提示之資金調度單（見本院卷第139頁、第143頁、第191頁），則借款協議書雖僅有約定欣偉傑公司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然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度單時，理應無從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質疑，換言之證人李秋萍無從於資金調度申請單簽字審核之過程中，得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而即可進一步詢問月息0.3%之用途，聲請人非無隱瞞並詐取金額，證人李秋萍亦非無遭受詐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判決亦已敘明聲請人為借款方之職員，公司對其工作上表現係以給予工作獎金來反應，聲請人一方面傳遞吳素卿額外有收取利息0.3%之不實訊息，致使公司財務負責人李秋萍陷於錯誤而准許此項資金調度，增加公司此項利息支出即受有損害，自非聲請人所稱告訴人欣偉傑公司本有支出佣金之意即難認知欣偉傑公司受有損害（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⑶）。且原確定判決並未以羅律煌之證詞作為認定聲請人如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一所示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之證據。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主張有於欣偉傑公司向吳素卿借款2000萬元所開立擔保用同額之商業支票背書，作為聲請人係運用自己人脈及擔保合理取得佣金云云，惟上開背書是否即為擔保借款之支票，依告訴人所述上開書證係屬誤植並未提供支票正面為何供審酌，縱聲請人所言屬實，聲請人於支票背書與是否經公司同意取得佣金實屬二事，證人唐得君為公司之負責人係因提供資金借予公司故取得公司支付之利息，亦非佣金，告訴人業已將所有房地供借款擔保之情況，聲請人縱於擔保支票上背書，追償之風險亦甚微，自難以此合理化有收取佣金之正當性，上開支票之背書難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⑷）。是聲請意旨㈤主張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偉傑公司簽立並用印，證人李秋萍於資金調度申請單、借款協議書用印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且羅律煌陳稱於獄中無法獲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實。且聲請人所面臨之風險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僅為欣偉傑公司員工之聲請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公司背書擔保，則聲請人取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理之情事等語，並非可採。
四、綜上，聲請意旨㈠、㈡、㈢、㈣、㈤暨再證2至18，係就原確定判決依法調查之結果，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取捨證據後所認定之事實，並已經詳為說明審酌之事項，徒憑己意再重為爭執其內容而已，其所舉上開證據，經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不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要件不符，自無准許再審之餘地，聲請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商啟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潘文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表（即原確定判決附表）：
		編號

		支票號碼

		面額

		票載發票日

		背書人



		1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2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7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3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10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4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5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3月31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6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6月30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7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9月30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8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12月31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9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3月31日

		




		10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6月30日

		




		11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9月30日

		




		12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12月31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受判決人  史麗琴


代  理  人  蕭嘉豪律師
            陳致璇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349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36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76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
㈠、欣偉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偉傑公司）所付之每月1.2%利息除了進到證人吳素卿戶頭外，亦有近一半之利息匯入證人王正怡之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中，即支票兌現帳戶中，其中一半（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發票日為每兩個月即單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0帳號一次。剩餘部分（12筆）之請款人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0，依發票日亦可知為每兩個月即雙數月兌現至0000000000000帳號一次。且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辯護人問當初會幫忙聯繫證人吳素卿，要不要借款給欣偉傑公司，是因為什麼原因？證人王正怡答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剛好大家都是同行，有一些事情我可以掌握，當然借錢有算利息，既然有閒錢，為何不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的擔保品，所以才覺得這件事是可以的，所以才詢問。可見證人王正怡有借款予欣偉傑公司而賺取利息之動機。由證人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欣偉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其證述有提供借款予欣偉傑公司之動機，是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人，除了證人吳素卿以外，證人王正怡亦為金主之一，換言之，證人王正怡並非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實為介紹人，則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
㈡、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為審判外言詞陳述，本質屬於傳聞證據，且該證述前後矛盾，有顯不可信之情形，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傳聞法則例外事由之規定，況聲請人亦未踐行對質詰問權，準此，該審判外陳述，應無證據能力。107年4月13日證人李秋萍之訊問地點為其居住所，並非偵三卷第533頁所寫之「基隆市立殯葬管理所臨時偵查庭」， 該訊問筆錄訊問地點竟有如此明顯之記載錯誤，則該筆錄其餘證人回答内容是否記載真實，證人李秋萍之記憶力亦因罹癌之故嚴重退化，其於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無法真實呈現本案實際狀況，又借款協議書上明確為「借款」，證人李秋萍卻於107年4月13日訊問中證稱為「投資」，顯有矛盾，是縱認證人李秋萍證述有證據能力，其偵訊筆錄記載有誤，其於偵訊中證述亦前後矛盾，顯無足採。
㈢、證人羅傑109年4月15日審判程序中證述當時就吳素卿借款利息拿1.5%或1.2%整件事情並不清楚，此案亦非他經手，是聲請人跟證人李秋萍談的，他後來問證人李秋萍等語，可見證人羅傑未親自見聞事實之發生，僅間接轉述證人李秋萍所見聞之供述，屬傳聞證人，無從依交互詰問之方式，消除傳聞證據本質上之危險，無從確保聲請人之反對詰問權，縱證人羅傑到庭接受對質詰問，其陳述仍無證據能力。借款協議書中明確揭露吳素卿提供2000萬元借貸予欣偉傑公司，利息以月息1.2%計算，與證人羅傑以為1.5%報酬都是吳素卿拿的之證述，相互矛盾，證人羅傑證述0.3%利息作為中人之報酬，卻又證稱要確認1.5%都是金主吳素卿拿的，亦顯係自相矛盾，是縱認證人羅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並不足採。
㈣、由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我們内部有資金調度表，當初是聲請人處理。我不清楚，我是負責會計，有憑證就會照憑證作，可知證人李國聰並無受聲請人指示於資金調度申請單上為借款月息1.5%之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主借錢予欣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案借貸過程實屬二事，欣偉傑公司亦無提出任何書面借貸規則規範要求遵守，則不同借貸情況本無從相提並論，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亦顯示利息有兩部分計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所以是有介紹費的概念。且實際上吳素卿之印章係為證人林素珠代刻，支票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證人林素珠將支票給聲請人時，聲請人檢查發現開錯，不應該開抬頭，聲請人當時請證人林素珠重開，證人林素珠卻稱公司支票數量有限不想作廢重開，證人林素珠亦擔心被證人李秋萍責備亦不敢去取消抬頭用印，當時證人林素珠向聲請人表示因聲請人手不方便，可幫忙用印於有抬頭之支票背書，故證人林素珠關於蓋在借款協議書、擬訂台北市00區00段00段0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協議書及附表ㄧ編號5至8上的印章是何人去刻和蓋的，我不清楚，但都不是我做的之證詞，實與上開實情不符。且告訴人雖為欣偉傑公司，然其實際上為一家族企業，證人羅律煌為實際負責人、證人羅傑為實際負責人之子、證人李秋萍為實際負責人之妻，其以公司外殼對聲請人提出刑事告訴，證人李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現多仍就職於欣偉傑公司，公司員工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至於證人吳素卿，其提供2000萬元借款予欣偉傑公司時，取得月息1.2%之利息，與借款協議書相符，0.3%佣金之部分實與證人吳素卿無涉，證人吳素卿就0.3%佣金一事無所知悉，而吳素卿106年11月30日偵查中雖證述提示附表中前面兩筆288萬存入背書帳戶（即0000000000000帳號、000000000000帳號）是其帳戶，然0000000000000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已如前述，證人吳素卿之證述與事實不符。是證人李國聰、唐得君、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原確定判決引為依據之證詞，實無從作為聲請人有罪認定。　
㈤、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偉傑公司與證人吳素卿簽立並用印，由證人李秋萍偵查中證述可稽，資金調度申請單亦經證人李秋萍簽核，則借款協議書既僅有約定欣偉傑公司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度單時，理應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質疑，何以仍同意開立相關0.3%利息支票？換言之，證人李秋萍於資金調度申請單、借款協議書用印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即可進一步詢問月息0.3%之用途，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證人李秋萍亦無遭受詐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判決未敘明聲請人對何人施用詐術、使何人陷於錯誤之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亦無說明不採聲請人關於本案未生損害於他人之主張及證據之理由。且欣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服刑期間多次寫信予聲請人，由該等信件内容可知羅律煌於獄中對公司事務知之甚稔，亦有授權聲請人處理公司籌措資金等事宜，聲請人是遵照公司負責人所要求費心執行相關公司事務，羅律煌陳稱於獄中無法獲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實，亦與其寫給聲請人之書信内容不符。且聲請人於職務範圍外以個人人脈協助公司借得2000萬元借款，又於公司開立擔保之本金本票上以個人名義背書，依票據法第96條規定，聲請人對本案借款所負背書責任本即與發票人負連帶責任，於借款人無力清償時，身為執票人之貸與人本得自由選擇要如何取回借款，可優先向背書之聲請人要求清償，聲請人所面臨之風險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僅為欣偉傑公司員工之聲請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公司背書擔保，則聲請人取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理之情事。綜上所陳，請鈞院准為開始再審之裁定。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
　　，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
　　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本院之判斷：
㈠、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349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聲請人史麗琴於民國102年5月20日任職欣偉傑公司之財務協理，於105年2月1日晉升為副總經理，綜理欣偉傑公司之財務事務。史麗琴因欣偉傑公司之實質負責人羅律煌於103年4月30日另案入監服刑後，欣偉傑公司營運陷入困難，史麗琴為欣偉傑公司調度籌措資金，經王正怡的介紹，於104年2月9日以欣偉傑公司名義向王正怡的親友吳素卿借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約定月息以1.2%計算，借款年限4年，自104年2月13日至108年2月13日，欣偉傑公司另提供大菁三村都更案依都更選配表上二筆違章建築所分配到之房屋B5-23F、B5-22F作為擔保，吳素卿並授權史麗琴簽名及代刻印章，辦理協議書簽定及房屋權利轉讓的相關事宜，史麗琴依委託內容代刻印章，蓋用在借款協議書、擬訂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等5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處理協議書及權利轉讓等事項。詎史麗琴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利用不知情之財務部主管李國聰在資金調度申請單上記載本案借款月息為1.5%，並依資金調度申請單指示財務部同仁將借款月息依1.2%（24萬元，1個月24萬元1張）、0.3%（6萬元，3個月18萬元1張），分別開立支票，其中借款月息1.2%，24萬元之支票交付吳素卿，另就0.3%開立票據金額均為18萬元如附表所示支票16張（附表編號1至8，受款人為吳素卿；附表編號9至16受款人空白），由不知情之財務人員交付史麗琴，史麗琴未經吳素卿之同意或授權，先至印章店刻吳素卿之印章後，在不詳時間、地點，於附表編號1至8前揭受款人為吳素卿之支票背面偽造「吳素卿」之簽名4枚及印文4枚為背書，交付不知情之夫谷台生以供行使，嗣經谷台生於發票日期屆至後前往銀行兌現而行使，並分別存入由史麗琴所支配之谷台生及其女谷柔德之臺北法院郵局、第一商業銀行等帳戶，共計詐得288萬元，足以生損害於吳素卿及欣偉傑公司之權益等情，並核史麗琴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上開犯行是一行為同時觸犯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並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駁回聲請人此部分上訴確定等節，均已具體論析明確，此經本院核閱該案電子卷宗屬實，核其論斷作為，皆為事實審法院職權之適當行使，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違法不當之情事。
㈡、聲請人雖執聲請意旨，並提出再證2：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請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3：存款帳號為0000000000000請款人之票據紀錄。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再證5：證人王正怡109年2月17日審判程序中證述。再證6：玉典國際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3日函及基隆地檢署107年4月13日點名單。再證7：玉典國際法律事務所107年3月20日函。再證8：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9：104年2月9日借款協議書。再證10：109年4月15日審判筆錄。再證11：106年10月26日偵查訊問筆錄。再證12：106年11月30日偵查訊問筆錄及附表。再證13：聲請人就醫證明。再證14：資金調度申請單。再證15：聲請人於欣偉傑公司開立之票據背書擔保。再證16：109年4月29日、109年4月15日審判筆錄。再證17：欣偉傑公司實際負責人羅律煌於服刑期間給聲請人之親筆書信。再證18：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見本院卷第83至234、273至279頁）為新證據，聲請再審，然查：
　⒈細譯聲請意旨㈠所提再證4：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內容，上半頁收款人戶名欄固有刪除「吳素卿」字樣，且有「王正怡」字樣之記載，然下半頁顯示匯款完成時之收款人仍列印為「吳素卿」（見本院卷第131頁），則縱依聲請人所言臨櫃匯款須寫匯款單，總行、分行、帳號、收款人戶名，四個項目都必須正確，錢才匯得進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1、264頁），然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申請書上下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000帳號為王正怡所有，其收有利息而為本案借款金主之一，況本案借款金主既為吳素卿，王正怡縱亦為金主仍與其身為吳素卿提供本案借款之介紹人不相衝突，再者，王正怡曾證述為何不借然後賺點利息，而且有足夠擔保品，才覺得這件事是可以的，所以才詢問等語（見再證5，本院卷第134頁），縱足以佐證王正怡提供借款之動機，仍不足以證明王正怡有出資提供本案借款。是本節聲請意旨主張王正怡每兩個月收受欣偉傑公司匯出之1.2%利息，且由證人王正怡證述可知其有提供借款予欣偉傑公司之動機，換言之，證人王正怡並非本案借款2000萬元予欣偉傑公司之介紹人，聲請人實為介紹人，則其領取月息0.3%之佣金實屬合理等語，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關於證人王正怡方屬本案借款介紹人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⑶），此節聲請意旨，並非可採。
　⒉原確定判決認定有罪所依憑之證人證述有無證據能力，以及原確定判決判斷證明力之證人證述有無矛盾而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均屬原確定判決採證是否違背證據法則及有無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問題，與再審程序係就認定事實是否錯誤之救濟制度無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8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聲請意旨㈡指摘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所為證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李秋萍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亦前後矛盾等語，以及聲請意旨㈢指摘證人羅傑屬傳聞證人，其陳述無證據能力，縱認證人羅傑證述有證據能力，其證述矛盾等語，均難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相符，並非可採。
　⒊證人李國聰106年10月26日偵查中證述資金調度表當初是聲請人處理，我是負責會計，有憑證就會照憑證作（見再證11，本院卷第151頁），則證人李國聰非無受聲請人指示作業之可能。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依證人唐得君所稱依商場經驗會給介紹借錢之中人或介紹佣金等情，以本次欣偉傑公司向吳素卿借款2000萬元之過程，依吳素卿及王正怡之證述，證人王正怡方屬本次借款之介紹人，故告訴人縱有給付佣金之慣例，亦顯非以聲請人為對象，並指駁聲請人辯稱仲介公司與吳素卿借款可收取佣金（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⒊及⒋⑶），而欣偉傑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見再證18，本院卷第273至279頁）縱顯示利息有兩部分計息的，有給私人也有給公司，亦與本案借款無涉，不足證明本案借款有介紹費。且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已自承支票上偽造之印章，不是授權代刻的印章等情，倘若聲請人主觀上有誤認上開支票係吳素卿授權處理借款範圍，自無庸另行再去偽刻印章，顯見聲請人明知上開支票之蓋章並非有經過吳素卿所授權，再者，聲請人主張上開支票係為支付聲請人佣金之用，然吳素卿根本未知與欣偉傑公司之借款有佣金一事，又何來概括授權聲請人用印簽章，聲請人辯稱上開支票簽名、蓋章係經吳素卿概括授權，即屬無稽（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㈡、⒋），則實際上吳素卿之印章是否為證人林素珠代刻，支票是否亦為證人林素珠開立
　　，不影響原確定判決關於聲請人僞造吳素卿印章並且蓋印於附表所示支票背面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㈡）。至於僅憑前揭匯款至0000000000000帳號之匯款申請書上下半頁不同收款人之內容，仍無從認定0000000000000帳號為王正怡所有，已如前述。是聲請意旨㈣以證人李國聰並無受聲請人指示為記載。且證人唐得君作為金主借錢予欣偉傑公司與聲請人利用自身人脈洽詢金主之本案借貸過程，不同借貸情況無從相提並論，由聲請人任職欣偉傑公司時公司因借貸清償而開立之支票明細表，是有介紹費的意涵。且證人李國聰、證人唐得君及證人林素珠等多仍就職於欣偉傑公司，豈有提出對公司不利證詞之可能。且0000000000000帳號實為證人王正怡之帳號等情，主張證人李國聰、唐得君、林素珠、吳素卿之證述顯不可採，係就原確定判決詳述理由而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此節聲請意旨，並非可採。
　⒋由證人李秋萍107年4月13日偵查中證述自己沒有看過提示之借款協議書，有親簽提示之資金調度單（見本院卷第139頁、第143頁、第191頁），則借款協議書雖僅有約定欣偉傑公司應給付證人吳素卿月息1.2%，然證人李秋萍簽核資金調度單時，理應無從就兩份文件所未約定之0.3%利息差額有所質疑，換言之證人李秋萍無從於資金調度申請單簽字審核之過程中，得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而即可進一步詢問月息0.3%之用途，聲請人非無隱瞞並詐取金額，證人李秋萍亦非無遭受詐欺而額外支付之可能，原確定判決亦已敘明聲請人為借款方之職員，公司對其工作上表現係以給予工作獎金來反應，聲請人一方面傳遞吳素卿額外有收取利息0.3%之不實訊息，致使公司財務負責人李秋萍陷於錯誤而准許此項資金調度，增加公司此項利息支出即受有損害，自非聲請人所稱告訴人欣偉傑公司本有支出佣金之意即難認知欣偉傑公司受有損害（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⑶）。且原確定判決並未以羅律煌之證詞作為認定聲請人如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一所示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之證據。原確定判決已敘明聲請人主張有於欣偉傑公司向吳素卿借款2000萬元所開立擔保用同額之商業支票背書，作為聲請人係運用自己人脈及擔保合理取得佣金云云，惟上開背書是否即為擔保借款之支票，依告訴人所述上開書證係屬誤植並未提供支票正面為何供審酌，縱聲請人所言屬實，聲請人於支票背書與是否經公司同意取得佣金實屬二事，證人唐得君為公司之負責人係因提供資金借予公司故取得公司支付之利息，亦非佣金，告訴人業已將所有房地供借款擔保之情況，聲請人縱於擔保支票上背書，追償之風險亦甚微，自難以此合理化有收取佣金之正當性，上開支票之背書難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欄甲、貳、一、㈢、⒋⑷）。是聲請意旨㈤主張借款協議書係由證人李秋萍代表欣偉傑公司簽立並用印，證人李秋萍於資金調度申請單、借款協議書用印審核之過程中，已知月息0.3%之費用並非支付予證人吳素卿，聲請人無從隱瞞並詐取金額。且羅律煌陳稱於獄中無法獲取外界資訊、對公司資金狀況不了解，並非事實。且聲請人所面臨之風險絕非輕微，若非從中取得佣金，僅為欣偉傑公司員工之聲請人何必平白無故替告訴人欣偉傑公司背書擔保，則聲請人取得月息0.3%之佣金，並無不合常理之情事等語，並非可採。
四、綜上，聲請意旨㈠、㈡、㈢、㈣、㈤暨再證2至18，係就原確定判決依法調查之結果，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取捨證據後所認定之事實，並已經詳為說明審酌之事項，徒憑己意再重為爭執其內容而已，其所舉上開證據，經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不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要件不符，自無准許再審之餘地，聲請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商啟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潘文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附表（即原確定判決附表）：
編號 支票號碼 面額 票載發票日 背書人 1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2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7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3 AB0000000 18萬元 104年10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4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4月13日 偽造「吳素卿」簽名1 枚 5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3月31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6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6月30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7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9月30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8 AB0000000 18萬元 105年12月31日 偽造「吳素卿」印文1枚 9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3月31日  10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6月30日  11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9月30日  12 RC0000000 18萬元 106年12月31日  



